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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刑罚执行制度

★假释

★减刑



一、减刑

减刑是指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
守有关的监督管理规定，接受教育改造，确 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将其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
轻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减刑≠减轻处罚

减刑≠改判

减刑是将犯罪分子的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轻，这里所说的 “减轻”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把原判
较重的刑种减轻为较轻的刑种，即刑种的减轻；二是把原判较长的刑期减轻为较短的刑期。

01 减刑的概念



对象
条件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

徒 刑的犯罪分子

实质
条件

弹性减刑

犯罪分子只要在刑罚执 行期间，认真遵守

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

现，就可以适用减刑。犯 罪分子在认真遵

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的前提下，或有悔改

表现，或有立功表现，具备 其中表现之一

的，人民法院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是否

适用减刑。

硬性减刑

 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具有下列重大

立功表现之一，就应当适用减刑： （１）

阻止他 人重大犯罪活动的；（２）检举监

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３）

有发明创造 或者有重大技术革新的；（４）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５）在

抗御自然灾害或 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

出表现的；（６）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

贡献的。

限
度
条
件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

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 

期的１／２；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

少于１３年；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５

０条第２款规定限制 减刑的死刑缓

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２５ 

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２５年

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２０年。

02 减刑的条件



一、减刑

按照 《刑法》第７９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 院提出减
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 裁定予以减刑。

02 减刑的条件



一、减刑

１．原判刑罚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减刑以后的刑期应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 算，已经执行
过的刑期 （包括判决宣告前先行羁押的时间在内），应当计算在减刑后的刑 期之内。

２．原判刑罚为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后的刑期从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减 刑以前已经
执行过的刑期不计算在减刑后的刑期之内。

03 减刑后的刑期计算



二、假释

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 子，在执行了一定时间的刑罚之后，如果认真
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司法机关将其附条件地予以提
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假释≠刑满释放

假释≠监外执行

假释≠减刑

假释≠缓刑

（１）假释是在犯罪分子服刑的过程中根据犯罪分子的表现由人民 法院裁定的，缓刑是在对犯罪
分子作出判决的同时宣告的； （２）假释是附条件地不执行 原判刑罚的剩余刑期，缓刑是附条
件地不执行全部原判刑期； （３）超过３年以上有期徒 刑的犯罪分子不能适用缓刑，但是可以
适用假释； （４）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不能适用 假释，但是可以适用缓刑。

01 假释概念



对

象

条

件

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 当考虑
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
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 必须认真遵
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
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被判处有期徒刑 的犯罪分子，执行
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
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 
年以上。

特别情况，即 《刑法》第８１条规
定的 “如果有特 殊情况，经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
刑期的限制”。

象只能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
刑的犯罪 分子

限制条件，即 《刑法》第８１条规
定的 “对累犯以 及因故意杀人、强
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
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 
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实

质

条

件

社

区

条

件

刑

期

条

件

01
假释的条件



二、假释

《刑法》第８３条规定：“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 刑的假释
考验期限为十年。”

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１）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２）按
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３）遵 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４）离开所居
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 批准。

按照 《刑法》第８２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 院提出假
释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表现的，裁定予以 假释。非经法定程
序不得假释。

03 假释的考验期



二、假释

《刑法》第８５条规定， “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 正”。根
据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的不同表现，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
１．如果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又犯新罪，无论所犯的新罪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 罪，是重罪
还是轻罪，都要撤销假释，对新罪作出判决，将新罪所判处的刑罚与前罪没 有执行完的刑罚，按
照 《刑法》第７１条规定的数罪并罚原则，决定应当执行的刑罚。
２．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如果发现假释犯在原判决前还有没被判决的罪，而且没被判 决的罪没有
超过追诉时效，也应当撤销假释，对没有判决的罪作出判决，将未判之罪所 判处的刑罚与前罪判
处的刑罚，按照 《刑法》第７０条规定的数罪并罚原则，决定应当执 行的刑罚。
３．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假释犯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假释 的监督管理
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 没有执行完毕的刑罚
。
４．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假释犯遵守关于假释的各项规定，没有以上所说的三种情 况，假释考验
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应当公开予以宣告。

04 对假释犯的监督和处理



问题与思考

１．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包含哪些内容？

２．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包含哪些内容？

３．李某１９９４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１０年有期徒刑，由于在监狱服刑改造表现突出， 于２０
０１年被依法假释，２００３年李某又实施一起抢劫行为，该抢劫罪应判有期徒刑８年。
问：对李某应如何处罚？

４．服刑人并没有 “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但具有立功表现。
问：能否适用减刑？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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